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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滁州追到合肥
民警成功止损11万元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吴梦君） 滁州一市

民遭遇投资理财诈骗， 执意带着 11 万元现金赶到合
肥，要与诈骗分子当面交易。 10 月 15 日，记者从滁州
警方获悉，当地民警迅速行动一路追赶，在交易发生
前将受害人拦下，从而成功阻止了 11 万元的损失。 在
合肥庐阳警方的大力协助下，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获
归案。

近日，滁州市公安局琅琊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
琅琊区石某正在遭受投资理财诈骗。 民警于是立即联
系石某及其家人。

得知石某即将要带着筹集到的 11 万现金，与诈骗
分子在合肥进行当面交易， 民警电话联系石某耐心劝
阻，但石某执意乘车前往合肥。反诈民警从滁州一路驱
车 200公里追赶，终于抢在交易前将石某拦下，成功止
付 11万元。

经过民警了解， 石某在网上花了 6000 元学习炒
股，自称是客服的骗子联系到石某，声称可以加群聊退
学费，但是只能通过理财返利的形式。 起初，骗子以蝇
头小利诱导石某不断追加转账， 但当石某转账一笔大
额资金后，骗子立即换了嘴脸，声称“操作错误，账户
被锁死”，只有继续追投才能解锁，迫使石某再次追加
转账。

石某按要求转账后， 等来的答复却是操作仍旧错
误，必须再支付 12万元才能“回本返利”。沉陷其中的
石某筹集 11万现金，要去当面交易。 在合肥庐阳警方
的大力协助下， 滁州琅琊反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成功
抓获。 目前，案件侦办及追赃挽损工作正在进行中。

警方提醒，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投资，不轻易点击安
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APP，如需使用APP进行投资
理财请先核实是否合法可靠。 面对标榜“专业指导”“高
额回报”“稳赚不赔”等网络投资理财推销，要保持清醒
头脑，千万不要冲动跟随。 如有电信网络诈骗相关问题，
请拨打反诈热线 96110进行咨询，同时请下载“国家反
诈中心”APP，识别诈骗电话，避免遭受损失。

芜湖警方打掉特大
“缅北回流”诈骗团伙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吴梦君） 记者从芜

湖警方获悉，近日，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所队联手，
成功打掉一个特大“缅北回流”犯罪团伙，抓获 19 名
涉案人员。

2023 年 11 月， 镜湖公安分局犯罪侦查大队成立
打击“缅北回流”犯罪专案组，在上级公安机关的大力
指导下，截至今年 6 月，8 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到案。 随
后，专案组乘胜追击，经过缜密侦查、研判追踪，以黄某
为首的电信诈骗团伙组织架构、 犯罪事实脉络逐渐清
晰。至今年 9月中旬，抓捕“缅北回流”人员时机成熟，
上级公安部门部署收网行动。按照部署，专案组调集分
局各派出所精干警力，分别赴重庆，江西赣州，福建厦
门、龙岩等地开展集中抓捕。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在多
地警方的大力支持下，吴某等 19 名籍贯分属外省多地
的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

经审查，2020年 10月至 2021年 10 月， 吴某、郭
某等人从云南边境偷渡至缅甸某特区， 在以黄某为首
的电信诈骗团伙中担任股东、组长、后勤、组员等职务，
冒充年轻女性，专门针对境内外中年男性进行“杀猪
盘”诈骗，涉案金额逾 9000万元。

目前，吴某、郭某等 19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所谓“杀猪盘”是指电信诈骗中较为常见的一种
套路， 是诈骗团伙或骗子实施交友婚恋类网络诈骗的
一种俗称。 骗子会通过交友、婚恋网络平台撒网，在感
情上投其所好，博取受害人信任，再诱导受害人转账投
资、赌博，最终可能将受害人财富尽数骗取。

在实施诈骗过程中，骗子将精心打造的人设、套路
等称为“猪饲料”，将诈骗对象称为“猪”，最后骗得钱
财称为“杀猪”。在“杀猪盘”电信诈骗中，受害人往往
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 还伴随着精神心灵受到严重伤
害，甚至一生都留下阴影。

10 月 15 日，在亳州市利辛县马店仔镇境内阜淮铁路 FHZQ-3 标西淝河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施工作业。
阜淮铁路位于安徽省北部，途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正线全长约 142.5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是连

接皖北地区的重要交通动脉。 项目建成后，对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推动皖北地区振兴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刘勤利 / 摄

拴绳爱犬被撞
主人为何承担主责

法院：因狗绳太长未达到控制宠物效果

阜淮铁路施工忙

近日，我省利辛县法院审理了一起车撞狗的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件， 牵绳遛狗的原告被判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法官认为，其虽然给宠物狗拴了绳子，但是绳子太长，达不到
控制宠物的效果。

拴绳爱犬被撞 主人起诉索赔

此案的原告张先生诉称， 今年 4月 13日 22时左右，
李某某驾驶小轿车行驶至小区东门，撞到他牵引的拉布拉
多犬，致拉布拉多犬受伤。张先生认为，此次事故因李某某
驾驶的车辆未开车灯、车速快、未注意周围路况造成。

事发后， 李某某开车带着张先生和犬只到某宠物医院
检查和治疗，进行了初步的检查和治疗。由于不确定爱犬头
部伤情，张先生连夜打车去合肥某宠物医院检查和治疗。

张先生称，经宠物医院检查和诊断，该犬因此次事故
造成气胸、肺挫伤、鼻甲骨、额骨骨折、腹腔积液，在进行了
一天一夜的相应治疗后，第二天下午，他带犬只返回利辛
进行继续治疗， 为该犬只治疗共花费检查和治疗费 6240
元，合肥来往交通费 900 元，共计 7140 元，保险公司已赔
付 2000元。

为此，张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某赔偿损失共计
5140元。

狗绳远超规定 主人承担主责

李某某辩称，对于事故的发生和经过没有异议，当时
他驾车在路右侧正常行驶，车速也不是太快，张先生的狗
从路边绿化带上突然窜出来，拴的狗绳太长，所以导致事

故发生。
李某某认为，张先生属于看管不当，造成事故的发生，

张先生应该承担监护责任，“根据规定狗绳不能超出 1.5
米，张先生的拴狗绳远超 1.5 米，我属于正常行驶在机动
车道内，因此我对事故没有责任。 ”

法院认为，张先生作为宠物狗饲养人，违反宠物犬管
理规定，遛狗时牵绳后宠物狗的活动范围依然很大，未达
到对宠物狗有效控制效果，导致其宠物狗突然窜至机动车
道，是引发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张先生遛狗时
牵引措施不当具有明显过错，故酌定张先生承担此事故的
主要责任。

李某某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 未保持高度
警惕、注意瞭望、安全行驶，未尽到谨慎驾驶义务，与交通
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 故酌定李某某承担此事故的次
要责任。

法院认为，宠物狗虽然是法律意义上的物，但是宠物
狗是具有生命且与主人长期建立感情的特殊财产，本案所
涉及的宠物狗为张先生的合法财产，张先生所有的宠物狗
受伤后两次治疗费用经核实为 6240 元，属于合理支出的
治疗费用。

法院认为，张先生的损失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按照酌
定的责任比例，由李某某赔偿财产损失额的 40%。

据此， 法院作出判决， 李某某赔偿张先生财产损失
1696元。 （文中人物为化名）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张剑


